
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
关于对全区机井实施“水电双控”管理的通告

为深入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，严格管控地下水开采，保障全区水资源安全和生态可持续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、水利部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《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灌溉机井“以电折水”取水计量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水资管〔2024〕176号）《张掖市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《张掖市治理地下水超采攻坚行动方案（2026—2028年）》《张掖市甘州区治理地下水超采攻坚行动措施（2026—2028年）》及《甘州区地下水超采治理专项规划（2024—2030年）》等规定，现就我区机井全面实施“水电双控”管理通告如下：
一、管控范围
全区范围内所有农业灌溉、畜禽养殖等取用地下水的机井，全部纳入“水电双控”管理。
二、重点任务
（一）机井普查与建档。由区水务局牵头，各乡镇配合，对辖区内所有机井进行全面摸底排查，建立“一井一档”电子档案，完整登记机井位置、深度、取水层位、取水许可证号、产权人、用水类型、灌溉面积等信息。按“正常使用、依法关闭、应急抗旱”三类建立管理台账。全面彻底落实关停拆除措施，同时加装位移监测设备，杜绝非法取水隐患。
（二）取水许可与水量核定。严格执行取水许可制度，确保全区机井均办理取水许可手续。区水务局根据省、市下达的地下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，结合各乡镇用水实际，将地下水用水总量分解到乡镇、村，由乡镇、村分解到每一眼机井，逐井核定年度取水定额。在地下水超采区，不得新增取用地下水，不得新增灌溉面积。
（三）用电定额核算。根据核定的单井年度取水定额，结合区水务局组织测算的各区域、各类型机井“水电转换系数”，逐井核定年度用电定额。水电转换系数应综合考虑机井水泵功率、扬程、电价、效率及灌溉方式等因素，分区域、分类型确定，实行动态调整。用水定额和用电定额分别由区水务局和区供电公司进行审核，审核后下达各用水单位和个人。
（四）计量设施安装与升级改造。对全区现有已安装智能水表的机井，按照“水电双控”技术标准进行升级改造，加装智能电表和控制设备，实现水量、电量同步计量和远程传输；对新安装智能水表的机井，必须同步安装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“水电双控”计量设施，未经安装不得取水。计量设施应具备水量电量精准计量、数据实时上传、远程充值、远程控制及异常报警等功能，确保能够接入区级“水电双控”信息管理平台。
（五）信息管理平台建设。依托现有“智慧水务”平台，建成集成水量监控、电量监控、异常预警、统计分析等功能模块。实现机井运行实时监控、用水用电数据自动采集上传、超定额自动预警提示、用水用电量实时查询。当水电数据不一致时系统触发预警，杜绝偷采、破坏计量设施等行为。建立“分级预警、精准响应、闭环处置”的用水临界预警机制，实行“红、橙、黄”三级用水临界预警。同时平台数据应与区水务局、供电公司、各乡镇共享，为水资源管理和执法监管提供数据支撑。
（六）用水定额管控。供电公司依据区水务局核定的单井年度用水定额。对超出年度用水定额的机井，供电公司按照相关程序停止供电；确需临时增加取水用量的，须经区水务局审批同意后相应调整用电定额。对绕越计量装置、私拉乱接电源等行为，供电公司应依法依规处置，并配合水务部门查处。
三、民生用水保障
城乡居民基本生活用水予以优先保障，确保群众正常饮水、生活用水不受影响。
四、相关要求
所有机井取水权人、使用人须自觉配合国网甘州区供电公司设施安装、调试和日常管理，不得擅自拆除、改装、损毁、遮挡计量监控设施，对违规取水、私自凿井、破坏设施等行为，由水务和公安等部门依法查处。各乡镇、各相关部门要压实责任，协同做好政策宣传、组织实施和群众服务工作。
五、施行时间
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特此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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